公司購置供生產或提供勞務用全新機器/設備/技術清單　　　　　　　　　　
	項次
	全新機器/設備/技術名稱
	規格
	簽訂買賣契約日期
	用途
	廠別
	數量
	單價（新台幣／元）
	總價（新台幣／元）
	憑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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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購置非供生產或提供勞務用全新機器/設備/技術清單
	項次
	全新機器/設備/技術名稱
	規格
	簽訂買賣契約日期
	用途
	廠別
	數量
	單價（新台幣／元）
	總價（新台幣／元）
	憑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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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全新機器、設備及技術應於97年7月1日後簽訂買賣契約，並於計畫完成前支付價款。
    (2)有關研究發展、檢驗等全新機器設備，應屬非供生產或提供勞務用之全新機器設備;另針對模具部分，請依據公司特性自行判斷模具為供生產用或非供生產用之全新機器設備。

